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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申請裁決與申請⼈的資格

⽂:李俊璋（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14

本⽂

關於不當勞動⾏為裁決程序規定，分散在「勞資爭議處理法」、「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及「不當勞動⾏為
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說明如下[1]：

⼀、裁決的申請

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2]及同法第51條第1項[3]規定，裁決申請的期間，當⾏為⼈有「不利益
對待」、「⽀配介⼊」及「不誠信協商」的事實，從：（⼀）申請⼈知悉這樣的事實的隔天開始90⽇內，或
是（⼆）從事實發⽣的隔天起90⽇內，可以向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提出申請。

換句話說，裁決的申請是採取雙起算制度，只要申請⼈符合其中⼀種就算是具備申請程序的第⼀步。

另外，裁決申請⼈應該依規定提出裁決申請書，內容除基本資料外，也必須清楚寫下請求裁決事項及原因事
實[4]，且提出相關書⾯說明或可能的附屬⽂件正本5份，並應按照相對⼈（也就是申請⼈的另⼀⽅）的⼈數，
提出繕本或影本，有委任律師，則應該⼀併提出委任書狀[5]。如果以⼯會當作申請⼈，⼯會必須提供登記證書
或其他資格⽂件[6]。

（⼀）知悉與事實發⽣時點的判斷

⼀般⽽⾔，對於各類型不當勞動⾏為的「知悉」，是指申請⼈確實具體知道⾏為⼈⾏為時的對象是誰，⽽且⾏
為及受到通知的內容必須要具體明確[7]。

⾄於不當勞動⾏為「事實發⽣」時間點的認定，如果以「⽀配介⼊」來當作說明的例⼦，時點的判斷應該整體
觀察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的⼈對勞⼯⾏使的管理⾏為，再到影響、妨礙⼯會成⽴、運作或⾃主性結果的
發⽣，以這個時間點當作計算裁決申請期間的依據[8]。

（⼆）繼續性⾏為時點的判斷

實務上，⾏為⼈的不當勞動⾏為本⾝經常是持續性的⾏為，例如因為考績被評⼄等導致獎⾦減少，因此90天
的起算時間點，應該以最後⾏為終了⽇起算；即使是兩個以上的⾏為，但是此時如果能肯定各個不當勞動⾏為
間，具有意思及⾏為的同⼀性與時間的連續性，例如好幾年的考績都出於是⼯會成員這個理由⽽被評更低的等
級，也屬於繼續性⾏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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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申請裁決

依據現⾏法規並沒有對誰可以申請裁決有明確的規範，因此在適⽤上曾衍⽣不⼩的爭議，到底誰可以申請裁
決，依照類型的不同說明如下：（⾒圖1）

圖1 遇到不當勞動⾏為時，誰可以申請救濟？
資料來源：匿名 / 繪圖：Yen

（⼀）不利益對待類型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認為在「不利益對待」的類型裡，如果⼯會認為受到⾏為⼈⽀配介⼊不當勞動⾏為侵
害，⼯會本來就可以根據⼯會法第35條第1項申請裁決，來排除⾏為⼈的不當勞動⾏為[10]，但是也有認為需
要是⼯會為申請主體，如果是⼯會的分（⽀）會就不能申請[11]。



（⼆）⽀配介⼊類型

從歷年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做出的裁決來觀察，「⽀配介⼊」類型，除了勞⼯具有正當的利害關係或救濟
利益可以申請外，⼯會也可以申請[12]。

申請⼈如果不具備⼯會代表⼈⾝分，但是仍然具有⼯會會員的⾝分時，申請⼈所主張⼯會遭⾏為⼈⽀配介⼊顯
然仍具有利害關係，可以當作申請的主體[13]。另外，⾮⼯會會員或無僱傭關係勞⼯也受不當勞動⾏為制度的
保障，可以成為申請的主體[14]。

（三）不誠信協商類型

⾄於「不誠信協商」的類型，因為團體協約法第2條已經規定[15]，只有雇主或有法⼈資格的雇主團體及⼯
會，可以進⾏團體協約協商，因此申請的主體只限於雇主、雇主團體及⼯會，⽽不包括勞⼯本⼈。

註腳
   筆者其他相關⽂章請⾒：《什麼是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對勞⼯或⼯會有「不利益對待」》、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影響⼯會運作的「⽀配介⼊」》、
《不當勞動⾏為類型有哪些？──（三）雇主或⼯會「違反誠信協商」》、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初步審查、調查程序、詢問及裁決》、
《不當勞動⾏為的救濟程序是什麼？──（三）和解、申請撤回與不服裁決決定的救濟》。

[1]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39條第2項：「前項裁決之申請，應⾃知悉有違反⼯會法第三⼗五條第⼆項規定之事由
或事實發⽣之次⽇起九⼗⽇內為之。」

[2]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基於⼯會法第三⼗五條第⼀項及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項規定所為之裁
決申請，其程序準⽤第三⼗九條、第四⼗條、第四⼗⼀條第⼀項、第四⼗三條⾄第四⼗七條規定。」

[3]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0條：「裁決之申請，應以書⾯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
⼀、當事⼈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及住所或居所；如為法⼈、雇主團體或⼯會，其名稱、代表⼈及事
務所或營業所；有代理⼈者，其姓名、名稱及住居所或事務所。
⼆、請求裁決之事項及其原因事實。」

[4]

   不當勞動⾏為裁決辦法第13條：「
I 申請⼈依本法第四⼗條規定提出裁決申請時，除申請書外，應向裁決委員會提出相關書⾯說明或其附屬
⽂件五份正本，並應按相對⼈⼈數，提出繕本或影本。
II 有委任代理⼈者，應提出委任書狀。」

[5]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要點第6點第2項第3款：「審查⼩組進⾏初審時，應就下列事項
為審查：……（三）申請⼈為⼯會時，是否已提出⼯會登記證書或其他資格證明⽂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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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政院勞⼯委員會不當勞動⾏為裁決100年勞裁字第20號裁決決定書。[7]

   請⾒最⾼⾏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6號判決：「……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所為上開不當勞動⾏
為，於⾏為之初始，其外象常與⼀般正常之勞動⾏為相同，⽽不易分辨，其是否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
⼯會之成⽴、組織或活動之⽬的，是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所為之勞動⾏為，是否為⼯會法第3
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為，應⾃雇主或代表雇主⾏使管理權之⼈對勞⼯為勞動⾏為起⾄其影響、妨
礙⼯會成⽴、運作或⾃主性之結果顯現時，整體觀察其⾏為之內容，並認定其事實發⽣時，再以此作為計
算裁決申請期間之依據。」

[8]

   請⾒最⾼⾏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94號判決：「不當勞動『⾏為』本⾝即包含單⼀⾏為和繼續⾏為2個
概念……在⼈事考核之中，雇主意圖對⼯會會員或特定⼯會之會員為低度的評價，並使此低度評價反映到
加薪或獎⾦之⾦額，或據此⽽不使之昇格、昇任或較晚使之昇格、昇任的情形，在⽇本法上乃被稱為『查
定差別』……⽽⽇本學說認為即使是複數的⾏為，但若得肯定不當勞動⾏為意思的同⼀性、⾏為的同種性
與時間的連續性，則得承認為繼續⾏為……可知，單1年度的考績評定可認定為1個不當勞動⾏為，連續
數個年度的考績評定亦可能認定係不當勞動⾏為之繼續，在作成⼈事考核評定時，對於個別勞⼯之⼈事考
核，存在以基於其所屬於⼯會之理由⽽遭到低考核之具體差別待遇事實，即該當不當勞動⾏為。」

[9]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1年勞裁字第3號裁決決定書：「經查⼯會法第51條……⽂義，本不限於
勞⼯⽅得提起裁決之申請，相對⼈對此不無誤會，再者，經審查申請⼈所提出之⼯會組織章程，申請⼈係
以台灣電⼦、電機、資訊暨周邊相關產業為組織範圍之產業⼯會，其⼯會活動權同受憲法及⼯會法等相關
勞動法之保障，⽽申請⼈係主張伊於進⾏⼯會活動時遭到相對⼈⼲擾等，依法⾃得提起裁決請求救濟。」

[10]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4年勞裁字第17號裁決決定書，裁決要旨：「查本件申請⼈之⼀中華電
信⼯會⾼雄市分會乃屬企業⼯會之內部單位，在法律上並⾮⼯會法第2條所定之⼯會法⼈，依上開規定，
就申請⼈以中華電信⼯會⾼雄市分會為申請⼈之部分，本會應為不受理之決定。申請⼈中華電信⼯會⾼雄
市分會所提司法實務⾒解，均在處理⺠事訴訟當事⼈能⼒之問題，與本會受理之裁決旨在解決集體勞資關
係之問題尚屬有間，⼜⼯會分會得否參加⼯會聯合組織？基於⼯會⾃主原則，應視該⼯會聯合組織之章程
⽽定，此與⼯會分會是否具有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裁決救濟制度申請⼈之資格？洵屬⼆事，是⼯會法及勞
資爭議處理法既已就⼯會之性質定位為法⼈，且對於以⼯會為裁決申請⼈時，要求應符合法⼈資格亦有所
規定，本會⾃應予以尊重並適⽤。……按⼯會與其分會間之爭議乃屬⼯會內部事項，如允許雇主判斷⼯會
與其分會間爭議，進⽽認定分會選舉是否有效，⽽決定是否給予分會幹部會務假，反⾜以使雇主影響、介
⼊⼯會之組織、活動，實⾮不當勞動⾏為法制意旨所在。」

[11]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2年勞裁字第10號裁決決定書：「……得向本會申請裁決之爭議，不以
⼯會法第35條第2項爭議為限。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1條第1項之規定，就⼯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爭議
，亦得向本會申請裁決。且若係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爭議申請裁決者，⼯會得為申請⼈。」

[12]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0年勞裁字第9號裁決決定書：「申請⼈雖⾮三重果菜市場⼯會，惟按不
當勞動⾏為制度之⽬的在於保障勞⼯的團結權，為確保⼯會法第35條第1項所禁⽌雇主侵害此權利的⾏為
之實際效果，因此⼯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除了⼯會可申請外，只要勞⼯具有正當的利害關係或救濟利
益，勞⼯亦可申請。按申請⼈為三重果菜市場⼯會之理事，對於所主張之⼯會遭相對⼈⽀配介⼊顯有利害
關係，⾃具有為申請⼈之適格。」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0年勞裁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採相同論理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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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會，不當勞動⾏為，勞資爭議處理法，不當勞動⾏為裁決制度，不當勞動⾏為救濟程序

   請⾒勞動部不當勞動⾏為裁決101年勞裁字第55號裁決決定書：「從不當勞動⾏為制度保護之必要性觀
之，對於無僱傭關係及⾮⼯會會員之勞⼯，視個案事實在⼀定情形下，亦有承認其為⼯會法第35條所定
之勞⼯，⽽有給予保護之必要。基此，申請⼈雖⾮⼯會會員，且業於100年7⽉間離職，惟如有證據證明
，相對⼈係因申請⼈參與南⼭⼈壽⼯會發起檢舉相對⼈未依法投保勞、健保之活動，⽽對申請⼈為不當勞
動⾏為者，申請⼈仍得提起本件裁決申請。若不做此解釋，已經離職之⾮⼯會會員也會遭到相對⼈之不利
對待，則將引發尚在職之⼯會會員之寒蟬效應，⽇後對於⼯會之組織及活動將有不利之影響。」

[14]

   團體協約法第2條：「本法所稱團體協約，指雇主或有法⼈資格之雇主團體，與依⼯會法成⽴之⼯會，以
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的所簽訂之書⾯契約。」

[15]

https://uflb.mol.gov.tw/uflbweb/wfCaseData_List.aspx?cy=MTAx0&cn=NTU1&ct=&rs=&kw=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20006&f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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